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王莉萍  

            王麗娟  

            曾尚英  

            賴桂華  

            呂玉蘭  

            王麗芳  

            吳福保  

            吳正超  

            鄧翠蓮  

            王芳麗  

            胡錦秀  

上  11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祐舜律師

上  訴  人  胡青娥  

            祝水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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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秀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訴訟代理人  賴建成  

            林傳諺  

            洪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附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關於「○

○市○○區○○○路0段000巷8號」之記載，應更正為「○○市

○○區○○○路0段000巷10號」。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胡青娥、祝水兒、徐元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門牌號碼○○市○○區○○○路0段000巷5

號、7號、8號、1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即○○○○國軍

單身退員宿舍〈下稱系爭宿舍〉），係由國防部於民國64年

7月1日興建，伊為管理機關。系爭宿舍係依國軍單身退員宿

舍管理作業規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本於無償使用借貸

關係，提供退役軍、士官使用之單身宿舍。上訴人均不具單

身退員身分，且不符合留住人員之資格，經伊發函通知上訴

人應於110年12月31日搬離並遷出戶籍，然上訴人仍無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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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爭宿舍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且

未將戶籍遷出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

定，求為命上訴人各將上開房間騰空返還予伊，並將戶籍自

系爭宿舍遷出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一）王莉萍以次11人以：伊等為退員之遺孀，基於國防部照顧

退員及其遺屬之福利而居住於系爭宿舍，並依國防部之要

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許、應允伊等持續居

住。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函要求伊等依規定遷

出，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福利與政策之延續，

不能認伊等係無權占有。又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

出，恐流離失所，應受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

範之「適足住房權」所保障，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

等語，資為抗辯。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王莉萍以

次11人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祝水兒則以：伊要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

命伊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胡青娥、徐元秀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

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上訴人以前開情詞

所否認。經查：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

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

有明文。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房屋者，占有人對

於原告就其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已無爭執，僅以非無權占

有為抗辯者，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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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所謂妨

害，係指以占有所有物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

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均屬之。

（二）依系爭作業規定第1條（目的）、第3條第1項第2款（借住

對象）、第5項規定，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旨在安頓歷年住

留營區之單身退伍人員，特在現行法定退除權益外，調騰

營舍集中居住以資照顧，係過渡階段性因應措施，非居住

人之法定權益。借住對象為軍、士官退除役後支領退休

俸、生活補助費、贍養金，且無直系親屬在臺，確為單身

者。現住退員若已婚，應即註銷借住，並搬離退舍，嚴禁

私自將配偶（眷屬）安置於退舍（見原審卷㈠第27、28

頁）以考，可知系爭宿舍係依系爭作業規定提供單身退員

借住之宿舍，原借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於婚後即喪失借

住資格而無繼續占有該宿舍之正當權源。而被上訴人主張

系爭宿舍為國防部所有，被上訴人為系爭宿舍之管理機

關，上訴人為退員之遺孀，各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

間、設籍於附表所示之戶籍（其中編號5祝水兒應遷出之

戶籍誤載「○○市○○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

正為同巷10號）等情，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國軍單身退

員宿舍管理策進作法及違規占住人員處理原則（下稱系爭

處理原則）、房建物清冊、戶籍資料、單身退舍人員清冊

為佐（見原審㈠卷第43至52、91、549至557、561至581

頁），且為王莉萍以次11人所不爭（見本院㈡卷第10

頁），堪信為真。查原借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

結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

權源，則上訴人於婚後隨之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

即屬無權占有甚明，上訴人抗辯其等係有權占有系爭宿舍

及得設籍於系爭宿舍，即屬無據。

（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

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除有特

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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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示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迄

今，則國防部要求上訴人繳納居住期間之水電費用，與常

情無違，尚難以此推認國防部有何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

訴人之舉措或情事，縱國防部知悉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宿舍

而未予異議，亦僅屬單純之沈默，仍不能認國防部已默示

同意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又依國防部令頒之

系爭處理原則第1條規定：國防部為強化國軍單身退員宿

舍管理作為，在兼顧人道及法制規範下，清查現住退員宿

舍之退員及遺（眷）屬，以掌握人員居住現況，並採分級

遷出方式，調整各階段作法等內容（見原審㈠卷第43

頁），可知國防部對於違規占住單身退員宿舍人員係採分

級遷出之方式處理，縱被上訴人未於上訴人之配偶即退員

死亡時即要求上訴人遷出，仍不能認上訴人有繼續居住於

系爭宿舍不必遷出之正當權源。以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

以：伊等依國防部之要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

許、應允伊等持續居住，且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

函要求伊等依規定遷出，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

福利與政策之延續，不能認伊等係無權占有云云，並不足

採。

（四）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

其居住處所，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同法第15條規定

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乃以保障合法權利為前提；同

法第155條後段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國家應

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係社會救濟實施之規定；及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第1項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第11條第1項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乃指人民得享

有安全、和平、尊嚴及不受非法侵擾之適足居住環境，均

非謂人民在未取得或已喪失正當權源情況下，仍得執此違

法占有使用他人之不動產，或取得與合法權利對抗之資

格。查系爭宿舍為單身宿舍，原借住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

結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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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源，業經認定如上，此為國防部就宿舍之管理政策，尚

難指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遷出。況上訴人無正當權

源占有系爭宿舍，經被上訴人通知應於110年12月31日前

撤離而未為，嗣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間再以存證信函通知

上訴人儘速辦理房舍點交（見原審㈠卷第59至68、71至7

2、75至90頁）後，已有相當期間另覓處所搬遷，卻仍無

意搬離，倘認上訴人可繼續無權占有，被上訴人仍不得訴

請被上訴人遷離，顯有違事理之平。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

以：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出，恐流離失所，應受憲

法第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範之「適足住房權」所保

障，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云云，亦無可取。

（五）上訴人既未舉證其等有權占有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及設

籍於系爭宿舍之正當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

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

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

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

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有理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原判決附

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誤載為「○○

市○○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正為「臺北市○○

區○○○路0段000巷10號」。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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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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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王莉萍  


            王麗娟  


            曾尚英  


            賴桂華  


            呂玉蘭  


            王麗芳  


            吳福保  


            吳正超  


            鄧翠蓮  


            王芳麗  


            胡錦秀  


上  11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祐舜律師
上  訴  人  胡青娥  


            祝水兒  


　　　　　　                            
            徐元秀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訴訟代理人  賴建成  
            林傳諺  
            洪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附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關於「○○市○○區○○○路0段000巷8號」之記載，應更正為「○○市○○區○○○路0段000巷10號」。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胡青娥、祝水兒、徐元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門牌號碼○○市○○區○○○路0段000巷5號、7號、8號、1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即○○○○國軍單身退員宿舍〈下稱系爭宿舍〉），係由國防部於民國64年7月1日興建，伊為管理機關。系爭宿舍係依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作業規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本於無償使用借貸關係，提供退役軍、士官使用之單身宿舍。上訴人均不具單身退員身分，且不符合留住人員之資格，經伊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31日搬離並遷出戶籍，然上訴人仍無權占有系爭宿舍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且未將戶籍遷出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各將上開房間騰空返還予伊，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一）王莉萍以次11人以：伊等為退員之遺孀，基於國防部照顧退員及其遺屬之福利而居住於系爭宿舍，並依國防部之要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許、應允伊等持續居住。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函要求伊等依規定遷出，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福利與政策之延續，不能認伊等係無權占有。又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出，恐流離失所，應受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範之「適足住房權」所保障，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等語，資為抗辯。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王莉萍以次11人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祝水兒則以：伊要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胡青娥、徐元秀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房屋者，占有人對於原告就其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已無爭執，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所謂妨害，係指以占有所有物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均屬之。
（二）依系爭作業規定第1條（目的）、第3條第1項第2款（借住對象）、第5項規定，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旨在安頓歷年住留營區之單身退伍人員，特在現行法定退除權益外，調騰營舍集中居住以資照顧，係過渡階段性因應措施，非居住人之法定權益。借住對象為軍、士官退除役後支領退休俸、生活補助費、贍養金，且無直系親屬在臺，確為單身者。現住退員若已婚，應即註銷借住，並搬離退舍，嚴禁私自將配偶（眷屬）安置於退舍（見原審卷㈠第27、28頁）以考，可知系爭宿舍係依系爭作業規定提供單身退員借住之宿舍，原借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於婚後即喪失借住資格而無繼續占有該宿舍之正當權源。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宿舍為國防部所有，被上訴人為系爭宿舍之管理機關，上訴人為退員之遺孀，各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設籍於附表所示之戶籍（其中編號5祝水兒應遷出之戶籍誤載「○○市○○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正為同巷10號）等情，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策進作法及違規占住人員處理原則（下稱系爭處理原則）、房建物清冊、戶籍資料、單身退舍人員清冊為佐（見原審㈠卷第43至52、91、549至557、561至581頁），且為王莉萍以次11人所不爭（見本院㈡卷第10頁），堪信為真。查原借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結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權源，則上訴人於婚後隨之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即屬無權占有甚明，上訴人抗辯其等係有權占有系爭宿舍及得設籍於系爭宿舍，即屬無據。
（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迄今，則國防部要求上訴人繳納居住期間之水電費用，與常情無違，尚難以此推認國防部有何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訴人之舉措或情事，縱國防部知悉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宿舍而未予異議，亦僅屬單純之沈默，仍不能認國防部已默示同意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又依國防部令頒之系爭處理原則第1條規定：國防部為強化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作為，在兼顧人道及法制規範下，清查現住退員宿舍之退員及遺（眷）屬，以掌握人員居住現況，並採分級遷出方式，調整各階段作法等內容（見原審㈠卷第43頁），可知國防部對於違規占住單身退員宿舍人員係採分級遷出之方式處理，縱被上訴人未於上訴人之配偶即退員死亡時即要求上訴人遷出，仍不能認上訴人有繼續居住於系爭宿舍不必遷出之正當權源。以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以：伊等依國防部之要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許、應允伊等持續居住，且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函要求伊等依規定遷出，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福利與政策之延續，不能認伊等係無權占有云云，並不足採。
（四）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同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乃以保障合法權利為前提；同法第155條後段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係社會救濟實施之規定；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第1項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乃指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尊嚴及不受非法侵擾之適足居住環境，均非謂人民在未取得或已喪失正當權源情況下，仍得執此違法占有使用他人之不動產，或取得與合法權利對抗之資格。查系爭宿舍為單身宿舍，原借住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結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權源，業經認定如上，此為國防部就宿舍之管理政策，尚難指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遷出。況上訴人無正當權源占有系爭宿舍，經被上訴人通知應於110年12月31日前撤離而未為，嗣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間再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儘速辦理房舍點交（見原審㈠卷第59至68、71至72、75至90頁）後，已有相當期間另覓處所搬遷，卻仍無意搬離，倘認上訴人可繼續無權占有，被上訴人仍不得訴請被上訴人遷離，顯有違事理之平。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以：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出，恐流離失所，應受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範之「適足住房權」所保障，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云云，亦無可取。
（五）上訴人既未舉證其等有權占有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及設籍於系爭宿舍之正當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有理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原判決附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誤載為「○○市○○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正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10號」。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怡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王莉萍  



            王麗娟  



            曾尚英  



            賴桂華  



            呂玉蘭  



            王麗芳  



            吳福保  



            吳正超  



            鄧翠蓮  



            王芳麗  



            胡錦秀  



上  11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祐舜律師

上  訴  人  胡青娥  



            祝水兒  



　　　　　　                            

            徐元秀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訴訟代理人  賴建成  

            林傳諺  

            洪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附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關於「○○

市○○區○○○路0段000巷8號」之記載，應更正為「○○市○○區○○○路0

段000巷10號」。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胡青娥、祝水兒、徐元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門牌號碼○○市○○區○○○路0段000巷5號、7號

    、8號、1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即○○○○國軍單身退員宿

    舍〈下稱系爭宿舍〉），係由國防部於民國64年7月1日興建，

    伊為管理機關。系爭宿舍係依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作業規

    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本於無償使用借貸關係，提供退

    役軍、士官使用之單身宿舍。上訴人均不具單身退員身分，

    且不符合留住人員之資格，經伊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110年1

    2月31日搬離並遷出戶籍，然上訴人仍無權占有系爭宿舍如

    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且未將戶籍遷出

    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求為命上訴

    人各將上開房間騰空返還予伊，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之

    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一）王莉萍以次11人以：伊等為退員之遺孀，基於國防部照顧

      退員及其遺屬之福利而居住於系爭宿舍，並依國防部之要

      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許、應允伊等持續居住

      。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函要求伊等依規定遷出，

      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福利與政策之延續，不能

      認伊等係無權占有。又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出，恐

      流離失所，應受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範之「

      適足住房權」所保障，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等語，

      資為抗辯。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王莉萍以次11人

      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

（二）祝水兒則以：伊要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

      命伊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

      ，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胡青娥、徐元秀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

    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上訴人以前開情詞

    所否認。經查：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

      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

      有明文。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房屋者，占有人對

      於原告就其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已無爭執，僅以非無權占

      有為抗辯者，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

      證明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所謂妨

      害，係指以占有所有物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

      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均屬之。

（二）依系爭作業規定第1條（目的）、第3條第1項第2款（借住

      對象）、第5項規定，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旨在安頓歷年住

      留營區之單身退伍人員，特在現行法定退除權益外，調騰

      營舍集中居住以資照顧，係過渡階段性因應措施，非居住

      人之法定權益。借住對象為軍、士官退除役後支領退休俸

      、生活補助費、贍養金，且無直系親屬在臺，確為單身者

      。現住退員若已婚，應即註銷借住，並搬離退舍，嚴禁私

      自將配偶（眷屬）安置於退舍（見原審卷㈠第27、28頁）

      以考，可知系爭宿舍係依系爭作業規定提供單身退員借住

      之宿舍，原借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於婚後即喪失借住資

      格而無繼續占有該宿舍之正當權源。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

      宿舍為國防部所有，被上訴人為系爭宿舍之管理機關，上

      訴人為退員之遺孀，各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設籍

      於附表所示之戶籍（其中編號5祝水兒應遷出之戶籍誤載

      「○○市○○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正為同巷10號）等

      情，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策進作

      法及違規占住人員處理原則（下稱系爭處理原則）、房建

      物清冊、戶籍資料、單身退舍人員清冊為佐（見原審㈠卷

      第43至52、91、549至557、561至581頁），且為王莉萍以

      次11人所不爭（見本院㈡卷第10頁），堪信為真。查原借

      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結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

      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權源，則上訴人於婚後隨

      之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即屬無權占有甚明，上訴

      人抗辯其等係有權占有系爭宿舍及得設籍於系爭宿舍，即

      屬無據。

（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

      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除有特

      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

      默示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迄今

      ，則國防部要求上訴人繳納居住期間之水電費用，與常情

      無違，尚難以此推認國防部有何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訴

      人之舉措或情事，縱國防部知悉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宿舍而

      未予異議，亦僅屬單純之沈默，仍不能認國防部已默示同

      意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又依國防部令頒之系

      爭處理原則第1條規定：國防部為強化國軍單身退員宿舍

      管理作為，在兼顧人道及法制規範下，清查現住退員宿舍

      之退員及遺（眷）屬，以掌握人員居住現況，並採分級遷

      出方式，調整各階段作法等內容（見原審㈠卷第43頁），

      可知國防部對於違規占住單身退員宿舍人員係採分級遷出

      之方式處理，縱被上訴人未於上訴人之配偶即退員死亡時

      即要求上訴人遷出，仍不能認上訴人有繼續居住於系爭宿

      舍不必遷出之正當權源。以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以：伊

      等依國防部之要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許、應

      允伊等持續居住，且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函要求

      伊等依規定遷出，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福利與

      政策之延續，不能認伊等係無權占有云云，並不足採。

（四）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

      其居住處所，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同法第15條規定

      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乃以保障合法權利為前提；同

      法第155條後段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國家應

      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係社會救濟實施之規定；及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第1項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第11條第1項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乃指人民得享

      有安全、和平、尊嚴及不受非法侵擾之適足居住環境，均

      非謂人民在未取得或已喪失正當權源情況下，仍得執此違

      法占有使用他人之不動產，或取得與合法權利對抗之資格

      。查系爭宿舍為單身宿舍，原借住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結

      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權

      源，業經認定如上，此為國防部就宿舍之管理政策，尚難

      指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遷出。況上訴人無正當權源

      占有系爭宿舍，經被上訴人通知應於110年12月31日前撤

      離而未為，嗣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間再以存證信函通知上

      訴人儘速辦理房舍點交（見原審㈠卷第59至68、71至72、7

      5至90頁）後，已有相當期間另覓處所搬遷，卻仍無意搬

      離，倘認上訴人可繼續無權占有，被上訴人仍不得訴請被

      上訴人遷離，顯有違事理之平。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以：

      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出，恐流離失所，應受憲法第

      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範之「適足住房權」所保障，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云云，亦無可取。

（五）上訴人既未舉證其等有權占有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及設

      籍於系爭宿舍之正當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

      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

      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

    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

    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有理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原判決附

    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誤載為「○○市○

    ○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正為「臺北市○○區○○○路0段0

    00巷10號」。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怡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王莉萍  



            王麗娟  



            曾尚英  



            賴桂華  



            呂玉蘭  



            王麗芳  



            吳福保  



            吳正超  



            鄧翠蓮  



            王芳麗  



            胡錦秀  



上  11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祐舜律師

上  訴  人  胡青娥  



            祝水兒  



　　　　　　                            

            徐元秀  







被 上訴 人  國防部軍備局



法定代理人  林文祥  

訴訟代理人  賴建成  

            林傳諺  

            洪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56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附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關於「○○市○○區○○○路0段000巷8號」之記載，應更正為「○○市○○區○○○路0段000巷10號」。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胡青娥、祝水兒、徐元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門牌號碼○○市○○區○○○路0段000巷5號、7號、8號、10號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即○○○○國軍單身退員宿舍〈下稱系爭宿舍〉），係由國防部於民國64年7月1日興建，伊為管理機關。系爭宿舍係依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作業規定（下稱系爭作業規定），本於無償使用借貸關係，提供退役軍、士官使用之單身宿舍。上訴人均不具單身退員身分，且不符合留住人員之資格，經伊發函通知上訴人應於110年12月31日搬離並遷出戶籍，然上訴人仍無權占有系爭宿舍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且未將戶籍遷出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各將上開房間騰空返還予伊，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之判決（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答辯：

（一）王莉萍以次11人以：伊等為退員之遺孀，基於國防部照顧退員及其遺屬之福利而居住於系爭宿舍，並依國防部之要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許、應允伊等持續居住。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函要求伊等依規定遷出，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福利與政策之延續，不能認伊等係無權占有。又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出，恐流離失所，應受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範之「適足住房權」所保障，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等語，資為抗辯。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王莉萍以次11人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祝水兒則以：伊要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伊騰空遷讓返還、戶籍遷出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胡青娥、徐元秀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房屋者，占有人對於原告就其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已無爭執，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所謂妨害，係指以占有所有物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均屬之。

（二）依系爭作業規定第1條（目的）、第3條第1項第2款（借住對象）、第5項規定，國軍單身退員宿舍旨在安頓歷年住留營區之單身退伍人員，特在現行法定退除權益外，調騰營舍集中居住以資照顧，係過渡階段性因應措施，非居住人之法定權益。借住對象為軍、士官退除役後支領退休俸、生活補助費、贍養金，且無直系親屬在臺，確為單身者。現住退員若已婚，應即註銷借住，並搬離退舍，嚴禁私自將配偶（眷屬）安置於退舍（見原審卷㈠第27、28頁）以考，可知系爭宿舍係依系爭作業規定提供單身退員借住之宿舍，原借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於婚後即喪失借住資格而無繼續占有該宿舍之正當權源。而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宿舍為國防部所有，被上訴人為系爭宿舍之管理機關，上訴人為退員之遺孀，各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設籍於附表所示之戶籍（其中編號5祝水兒應遷出之戶籍誤載「○○市○○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正為同巷10號）等情，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策進作法及違規占住人員處理原則（下稱系爭處理原則）、房建物清冊、戶籍資料、單身退舍人員清冊為佐（見原審㈠卷第43至52、91、549至557、561至581頁），且為王莉萍以次11人所不爭（見本院㈡卷第10頁），堪信為真。查原借住系爭宿舍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結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權源，則上訴人於婚後隨之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即屬無權占有甚明，上訴人抗辯其等係有權占有系爭宿舍及得設籍於系爭宿舍，即屬無據。

（三）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沉默，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居住於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迄今，則國防部要求上訴人繳納居住期間之水電費用，與常情無違，尚難以此推認國防部有何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訴人之舉措或情事，縱國防部知悉上訴人居住於系爭宿舍而未予異議，亦僅屬單純之沈默，仍不能認國防部已默示同意將系爭宿舍無償借予上訴人使用。又依國防部令頒之系爭處理原則第1條規定：國防部為強化國軍單身退員宿舍管理作為，在兼顧人道及法制規範下，清查現住退員宿舍之退員及遺（眷）屬，以掌握人員居住現況，並採分級遷出方式，調整各階段作法等內容（見原審㈠卷第43頁），可知國防部對於違規占住單身退員宿舍人員係採分級遷出之方式處理，縱被上訴人未於上訴人之配偶即退員死亡時即要求上訴人遷出，仍不能認上訴人有繼續居住於系爭宿舍不必遷出之正當權源。以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以：伊等依國防部之要求繳納水電費用，應認國防部已默許、應允伊等持續居住，且被上訴人未於退員死亡後即發函要求伊等依規定遷出，伊等居住於系爭宿舍，乃國防部福利與政策之延續，不能認伊等係無權占有云云，並不足採。

（四）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同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乃以保障合法權利為前提；同法第155條後段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係社會救濟實施之規定；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第1項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所保障之適足住房權，乃指人民得享有安全、和平、尊嚴及不受非法侵擾之適足居住環境，均非謂人民在未取得或已喪失正當權源情況下，仍得執此違法占有使用他人之不動產，或取得與合法權利對抗之資格。查系爭宿舍為單身宿舍，原借住之單身退員與上訴人結婚後，即已喪失借用資格而無繼續占有系爭宿舍之正當權源，業經認定如上，此為國防部就宿舍之管理政策，尚難指稱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遷出。況上訴人無正當權源占有系爭宿舍，經被上訴人通知應於110年12月31日前撤離而未為，嗣被上訴人於111年7月間再以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儘速辦理房舍點交（見原審㈠卷第59至68、71至72、75至90頁）後，已有相當期間另覓處所搬遷，卻仍無意搬離，倘認上訴人可繼續無權占有，被上訴人仍不得訴請被上訴人遷離，顯有違事理之平。故王莉萍以次11人辯以：伊等年邁，倘自系爭宿舍遷出，恐流離失所，應受憲法第10條、第15條、第155條規範之「適足住房權」所保障，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伊等遷出云云，亦無可取。

（五）上訴人既未舉證其等有權占有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及設籍於系爭宿舍之正當正當權源，則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各將附表所示之房號房間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將戶籍自系爭宿舍遷出，為有理由，原審關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原判決附表編號5祝水兒應自所示門牌號碼遷出之戶籍誤載為「○○市○○區○○○路0段000巷8號」，應更正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10號」。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政佑

　　　　　　　　　　　　　　　法　官　黃珮禎

　　　　　　　　　　　　　　　法　官　葉珊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江怡萱



